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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：①提起诉讼、②当事

人一方提出请求、③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。这里的提起诉讼

作广义的理解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、申请强制执行、申请

支付令、申请公示催告程序、向仲裁委申请仲裁、向人民调

解委员会申请调解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。在实务中，提起

诉讼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、予以驳回、自动撤诉、没有正当

理由不到庭的情况，诉讼时效不中断，理由是：人民法院不

予受理、予以驳回的，表明这个债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债权

，是有欠缺的债权；自动撤诉、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情况

的，发生溯及效力，这种情况下，相当于没有提起诉讼，也

就不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。当事人一方提出请求，是指诉讼

以外的请求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，不仅指义务人对债务的

履行做出安排，而且指义务人承认债务本身。 诉讼时效的中

断的法律后果：已经进行的期间全部归于无效，诉讼时效重

新计算。 例：债务人向债权人表示同意延期履行拖欠的债务

，这将在法律上引起（ ） A. 诉讼时效的中止 B. 诉讼时效的

中断 C. 诉讼时效的延长 D. 诉讼时效的开始 这是一个诉讼时

效中断问题。“债务人向债权人表示同意延期履行拖欠的债

务”是第二种情况债务人同意履行债务。答案B.六、 除斥期

间 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不同：（1）诉讼时效的结果是使权

利人丧失胜诉权，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不丧失，权利人的起

诉权并不丧失。除斥期间一过，权利人的实体权利消灭。（2



）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，不存在中止、中断和延长的问题。

诉讼时效是可变期间，存在中止、中断和延长的问题。（3）

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。除斥期间主要适用于撤销权、抵押

权。 例：甲向首饰店购买钻石戒指一枚，标签标明该钻石为

“天然钻石”，买回后经检验确系人造钻石。甲遂多次与首

饰店交涉，历时一年零六个月，未果。现甲应提起何种主张

，法院才予支持（ ） A. 主张合同无效 B. 主张撤销买卖合同

C. 主张违约责任 D. 主张撤销买卖合同或违约责任 A错，《合

同法》58条：违反法律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、欺诈胁迫损害

国家利益的，合同无效。本题中，主张合同无效缺少理由。B

错，撤销权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，

题中“历时一年零六个月”，使撤销权消灭。C对，根据民

法通则，出售质量不合格商品未声明的，时效期间是一年，

但是根据《合同法》买卖合同中，如果产品存在隐蔽瑕疵的

，权利人可以在买回后或交付后两年内向卖者主张索赔。人

造钻石属于隐蔽瑕疵，隐蔽瑕疵对出卖人来讲，他有瑕疵担

保义务，否则构成违约责任。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，这

种情况下，可以主张违约责任。答案C. 民法第八部分 一、物

权的概念与特征 物权是指权利人直接支配物并排除他人干涉

的权利。作为物权的客体的物，在原则上是有体物，但在法

律规定的情况下，权利也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，如《担保法

》34条：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抵押权的客体，《担保法》75

条：商标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作质权的客体

。物权的特征：对世权、绝对权、支配权、排他性权利（这

都是与债权相比较而言的）。 例：下列对物权表述不正确的

是（ ） A. 物权是绝对权 B. 物权是对世权 C. 物权是对人权 D. 



物权是支配权 C．物权是对人权说法不正确，对人权是债权

的特征而不是物权的特征。答案：C. 二、物权的效力 物权的

效力是指物权成立以后发生的法律效果。物权效力分为：共

同效力和特有效力。共同效力是指所有的物权都具有的效力

。特有效力是指某一类物权具有的效力。目前主流观点认为

：共同效力包括排他效力、优先效力、追及效力、物权请求

权。排他效力，是指在同一物上不能存在两个以上相抵触的

物权。优先效力，主要是针对物权和债权而言的，一般来讲

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。追及效力，是指无论物辗转到

何人之手，物权人都可以行使追及权，当然追及权也是有限

制的。物权请求权，是指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请求权。 例：公

司破产，其拖欠的债务有：工人的工资、设有抵押权的银行

债权、未设定抵押的普通的债权。根据破产法的规定，对于

破产财产，下列表述正确的是（ ） A. 甲公司的财产应当首先

偿还工资 B. 甲公司的财产应当首先偿还银行债权 100Test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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